
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
,

就不构成犯罪
,

是对的
。

但是如果说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必

然构成犯罪就不对了
。

不明确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重要意义
,

是不对的
,

但是

夸大它的意义
,

以为可以单凭因果关系的有无来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
,

则是不对的
。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很多案件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
,

本来是不会发生问题的
,

但是 由于不能

恰当地看待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意义
,

不是联系犯罪构成其余各个方面的要件来认

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
,

而是把因果关系的有无看成是决定是否犯罪的唯一根据
,

因而常

常在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
。

例如一猎人带着上好火药和弹头的猎枪进人百货公司

买东西
,

他事先卸下了引火装置
,

将枪放在货柜外
,

去挑选货物
,

几个青年围了过来
,

扣动

枪机玩猎枪
,

猎人认为已经卸下引火装置
,

不会击发
,

故未坚决制止
,

在连扣几次没有击发之

后
,

售货员甲接过猎枪
,

对着另一售货员乙扣动枪机
,

由于在此之前连续扣打
,

枪机发热
,

致引燃机头上的火药而击发
,

将乙打成重伤
。

在这一案例中
,

因果关系的存在是 十分 清 楚

的
,

是否构成犯罪
,

则应着重分析猎人甲
,

在主观方面是否有过失
,

这是本案侦查
、

审理的

重点
。

如果企图用有无因果关系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
,

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
。

;
, “ , , “ , , ` , , , ` , ,

论 证 据 的 性 质
; , , , ; ; , , , 、 ; 、 。 ; ; ; ;

王 — 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王

宋 峻
奋杏杏奋奋杏奋. ` . 杏奋价务冬奋子洛奋杏奋, 奋杏哭

《法学研究
》 一九八一年第六期

,

发表了吴家麟同志的
《
论证据的主观性和客观性

》 。

吴

文从法学
、

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
,

探讨 了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证据的性质
,

提出了发人深思

的见解
。

比如
,

把审判过程和逻辑证明联系起来
,

自觉地应用逻辑于审判实践
,

这是很有启

发的
。

但是
,

有些观点
,

似可商榷
,

提出来供参考
。

吴文的前提
,

是把证据当成概念
,

所以首先分析了证据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
,

把证据

这一概念明确起来
。

其次
,

既然证据是概念
,

那么概念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
,

证据也具有

这两重性
。

第三
, “
证据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

,

证据有主观性
,

也有客观性
。 ”
用个三

段论式来表述
:

大前提— 概念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
; 小前提— 证据是概念

;
结论—

证据有主观性和客观性
。

就形式逻辑来说
,

这完全合乎规则
,

是正确的
。

但是
,

形式逻辑光是有推理形式的正确
,

并不能保证内容正确
,

不能保证前提和结论的真实性
。

说证据是概念
,

这个前提就有不真实

的一面
。

从给证据下定义的方面说
,

证据作为概念
,

是一种认识
,

一种思想
,

它存在于人们

头脑中
,

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; 证据这个概念
,

当然有主观性
,

这是 无 可 非 议

的
。

可是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
,

首先是事实
,

不是概念
。

犯罪分子拒不承认犯罪
,

经常会

说
, “

拿出证据来
” , “

有什么证据
”
?我们可以拿出杀人的刀子

,

偷窃的财物
,

证明犯罪
,

却不

能拿刀子的概念和财物的概念
,

证明犯罪
。

因为概念是看不见
、

摸不着的
,

它只反映事物及

其属性
,
但它本身是观念形态

,

不是事实本身
,

正象我有一百元人民币的概念
,

并不等于我



有 一百元人民币在手里一样
。

这就是说
,

概念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的
,

而事实是存在于人

们头脑之外的
。

同样
,

证据的概念
,

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
,

证据的事实是存在于 人们头脑

之外的
,

证据概念反映证据事实及其属性
,

但证据概念并不是证据本身
。

二二者有联系
,

又有

区别
,

我们不能把证据概念的性质当成证据事实的性质
。

那么
,

什么是证据呢 ? 证据具有什么性质呢 ?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
》
第三十一条规定

: “

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,

都是证

据
。 ”

这是证据的法律定义
,

我以为是对的
,

反映了证据的本质特征
。

证据首先是事实
。

任何犯罪行为
,

都是具体的
,

离不开一定的时间
、

地点和条件
; 而 }1

,

实施犯罪行为
,

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后果
; 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犯罪过程

,

存在着人

和物的各种联系
,

并在客观上留下痕迹和影响
。

可以说
,

任何一种犯罪
,

哪怕是最诡秘的犯

罪
,

也不能不留下任何痕迹
,

因而一定能找到犯罪证据
。

这种证据是客观存在的
,

不以人们

意志为转移的
:

犯罪人矢口 否认
,

并不能消灭证据的客观存在
; 犯罪人伪供

,

也改变不了证据

事实 卜的模样
; 犯罪人可能伪造现场

,

隐匿或消灭罪证
,

但这种伪造
、

隐匿或消灭罪证的行

为
,

又不可避免地提供 了新的证据
。

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
一

条基本原理
,

认为假相是真相

的歪曲反映
,

是真相的
一

种表现形式
,

我们可以透过假相见真相
。

以 卜说明
,

证据首先是客

观事实
,

证据具有客观性
,

这是证据的第一个基本特征
,

第一种性质
。

证据是客观事实
,

但不能反过来说
,

任何事实都是证据
。

证据区别于其他事实的地方
,

在于证据这种事实能证 明案件的真实情况
;
就是说

,

证据还有第二 个特征
,

即证据的证明性

(有的同志称之为相关性
。

我认为相关性较一般化
,

因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
,

联系就是相

关
,

证据和案情的联系
,

除了这种较一般的相关外
,

主要在于它的证明性
,

要能证明案件的

真实情况 ) 作为证据的客观事实
,

一定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内在联系
:

它能证 明被 告 有 罪

或无罪
,

罪轻或罪重 ; 能证明犯罪方法
、

手段和过程 ; 能证明犯罪真相
,

排除假相
二

不能诫

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
,

不是证据
。

证据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
,

证据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祝
.

一 个客

观性
,

一个证明性
,

这是证据的性质
,

证据的质的规定性
。

吴文主张证据是概念
,

属主观范畴
,

反对证据是客观事实
,

尤其反对证据离升 人的意识

而独立存在
,

认为如果把证据看成客观事实
,

有些问题就
“ 根本解释不通

” 。

他举出三个问题
:

“

第一
,

任何客观事实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
,

那 可真是
`

你认识它
,

它存在
; 你

不认识它
,

它 也存在
’ ,

可是证据却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
。 ” “ 可以这样说

,

没有任

何证据是可以离开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
,

没有 一件物证是能够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地起证

明案情真相的作用的
`。 ”

的确
,

证人证言离不开证人
,

被害人陈述离不开被害人
,

口供离不开被告
,

鉴定结沦离

不开鉴定人
,

勘验笔录离不开勘验者
,

甚至象作者说的
, “ `
事实

夕

是靠人来
`

摆
’

的
, `道理 ’

是靠人来
`

讲
,

的
,

离开了人
,

事实本身是无法把 自己
`

摆
, 出来的

” 。

可是
,

为了把问题讲到

底
,

我们也来反问一下
:

道理没有人讲
,

事实没有人摆
,

道理和事实是否存在 ? 这涉及到哲

学根本问题
。

列宁给物质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
: “

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
,

这种客观

实在是人感觉到的
,

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
,

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
、

摄影
、

反 映
。 ” ①

又说
: “

物
、

世界
、

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
。

我们的感觉
,

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

加 列宁
: 《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

》 ,

第 120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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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象
;不言而喻

,

没有被反映者
,

就术能有反映
,

被发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
。

唯

物主义 自觉地把人类的
`

素朴的
’
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

` , ” ①列宁十分 强调被反映者

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
,

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
。

这个基本前提
,

包含着两个方面
,

第一
,

物质是本源
,

是第一性的
,

意识是派生的
,

是第二性的
;
第二

,

意识能反映物质
,

世

界是可以认识的
。

物质是原文
,

意识是译文
,

费尔巴哈说
: “
必须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 来

。 ” ②

列宁也讲到了物质可以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
、

摄影
、

反映
,

但并不因物质和人的感觉发生联

系
,

就认为物质具有主观性
,

物质依赖于意识
,

被反映者依赖于反映者 f 相反
,

物质是客观

实在
,

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
,

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
,

把唯物主义基本原理
,

应

用到证据理论上
,

我们同样应该承认
,

证据是第一性的
,

是被反映者
,

它不依赖于反映者而

独立存在
:

证据的搜集
、

认识和使用
,

都是对证据的反映
,

是第二性的
。

反映者依赖于被反

映者
,

而不是相反
。

证据是证 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,

证据井不因为和人有联系具有主

观性
。

就拿证人证言
、

被害人陈述
、

被告人供述和辩解
、

鉴定结论和勘验
、

检查笔录来 说
,

被反映者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
, 反映者是证人

、

被害人
、

被告人
、

鉴定人
、

勘验
、

检

查人 ; 反映方式是证言
、

陈述
、

供述
、

结论
、

笔录等
。

被反映者是客体
,

反映者是主体
,

反

映方式沟通主体
、

客体关系
。

客体并不依主体而存在
,

主体反映则要以客体存在为前提
。

如

果我们承认证据是被反映者
,

是认识的客体
,

那就要承认它的客观性
,

承认证据不依人的意

志为转移
。

正象人的感觉可以反映物质
,

但物质并不因此具有主观性一样
,

证据是人的认识

对象
,

但证据也并不因与人联系而具有主观性
。

如果说
,

被反映者依赖于反映者
,

证据依赖

于人
,

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
,

在证据理论上就不适用 了
,

因而失去了它的普遍意义
。

侦查
、

起诉
、

审判
,

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
,

要搜集证据
,

认识证据
,

确定证据与案件

真实情况之间的关系
,

以事实为根据
、

以法律为准绳
,

定罪量刑等
,

都是人参加的
,

作为人

的认识
,

当然具有主观性
,

而且不是一般的主观性
,

在办案中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
,

因为犯罪分子多半都会想方设法掩盖 自己的罪行
,

特别需要政法工作者具备
“ 去粗取精

,

去

伪存真
,

由此及彼
、

由表及里
” 的功夫

。

但是
,

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
,

证据的本来面 目
,

与

人对世界的反映
,

人对证据的认识
,

人与证据的关系
,

毕竟是两个问题
,

不是一个问题
。

我

们不能说
,

对证据的认识具有主观性
,

证据本身也就具有主观性
。

就是认识证据的主观性
,

也要分两方面来说
,

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法工作人 员的 自觉能动性
,

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克服

可能发生的主观随意性
。

比如
,

刑事诉讼法规定
, “

证据必须查证属实
,

才能作为 定 案 的 根

据
” ; “ 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

,

应当依法处理、 “
审判人 员

、

检察人员
、

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
,

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
、

犯罪情节轻重 的 各 种 证

据
” 。

所有这些
,

都是为了排除在证据上的主观随意性
。

所谓查证属实
,

查证当然离不开人
,

需要主体参与
; 而属实则是查明证据的客观实在性

,

确定证据与案情真实情况的内在联系
。

所谓依法处理伪证和匿证
,

更是求证据的真实
,

去主观的虚假
,

并为此提供法律保障
。

所谓

政法人 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多种证据
,

证据是对象
,

收集是手段
,

程序是要求和保障
,

目的

也在于排斥证据上的主观随意性
,

保证证据的客观实在性
。

能否认为
,

事实是靠人摆的
,

没有摆出来的证据
,

就不是证据
,

因而证据具 有 主 观 性

呢 ? 也不能
。

我们知道
,

只要案件发生
,

证据就客观地和案件一起存在着
,

并且不可避免地

① 列宁
: 《
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

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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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与案件情况有着内在联系
,

有没有人发现这个案件
,

有没有人去搜集
、

鉴别
、

认识
、

使

用证据
,

都不改变案件及证据存在的本质
,

我们不能说案件没有发生
,

证据根本不存在
,

只

是我们还未发现
,

还不认识
,

比如未发现的案件
,

未知的证据
,

就属于这种情况
。

也许有人

问
,

未知的证据
,

也能叫证据 ? 怎么不能呢 ? 世界上的事物无穷无尽
,

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

着呢
,

因此才需要科学
;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知

,

就说不存在
。

如果这样
,

那就连不 可知论

者也不如了
。

因为不 可知论还承认客观事物存在
,

如康德的
“
自在之物

” ,

不过不可知罢 了
。

每个具体案件的证据
,

也是多种多样的
。

我们能搜集到的
,

只是一部分
,

可能是主要部分
,

也可能是次要部分
,

搜集齐全到毫无遗漏
,

几乎是不 可能的
。

那部分未知证据
,

根本谈不上

有主观性
; 就是已知证据

,

也只是对证据的认识有主观性
,

对证据本身也不能说有主观性
。

还是列宁说得对
: “

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 (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 )
,

是

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
。 ” ① 证据不依赖于提供证据和认识证据的人而存在

,

证据在被提供和认

识之前
,

先要存在
,

否则
,

提供和认识证据就不 可能
,

这同样是客观真理
。

应该怎样看待刑事诉讼法上讲的六种证据的性质呢 ?

(一 )物证
、

书证
。

物证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实物
,

书证是对案件有证明作用的书面文

件
。

物证
、

书证全凭它们的客观性和证明性充当证据
,

并不存在什么主观性
,

这 是 显 而 易

见的
。

(
一

二 )证人证言
。

这是知情者向政法机关所作的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
。

(三 ) 被害人陈述
。

这是受犯罪行为侵害者
,

就其被害情形提供的情况
。

(四 )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
。

这是被告人

对被控罪行所作的说明
。

证人
、

被害人和被告人
,

这三种人诉讼地位不同
,

有利害关系
,

不

可避免地会在证言
、

陈述
、

供述和辩解中加入主观成分
,

有真有假
; 除此不论

,

就证言
、

陈

述
、

供述和辩解本身而论
,

有两重性
:

就其表现形式来说
,

是主观的
,

因为他们都要通过 口

头或书面语言来表述
,

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; 就其表述的内容来说
,

是客观的
,

是反映某种

事物的过程
,

这些事物及其过程是客观存在的
,

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
,

真的假不 了
,

假的

真不 了
。

(五 ) 鉴定结论
。

这是政法机关委托具有专门科学技术的人
,

对案件中的某些事实真伪

情况提供科学证明
,

肯定证据与犯罪之间联系
,

或否定这种联系
。

(六 ) 勘验
、

检查笔录
。

这是

对与犯罪相关的场所
、

物体
、

人身等进行勘验
、

检查所作的记载
。

参加这两项 工作的人
,

也

要采取主观形式的语言文字
,

但是就其鉴定
、

勘验
、

检查的内容来说
,

仍属证据的客观性和

证明性
。

上述六种证据无一不是事实
。

物证
、

书证自不必 说 ; 就是证人证言
,

被害人陈述
,

被告

人供述和辩解
,

鉴定结论和勘验
、

检查笔录
,

也是以其中包含的事实作为证据
,

而不是概念
。

吴文反对证据是客观事实的第二个理由
,

是 “
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对事物作 出 什 么 断

定
,

即无所谓肯定
,

也无所谓否定
。 ”

只有对事实作出判断
,

才有肯定和否定
。

他问道
: “

既然

客观事实本身对事物没有做任何断定
,

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
,

那它怎么能对案情事实起证明

作用呢 ? 又怎么能充当证明案情事实的根据呢 ? ”

诚然
,

判断是思维形式
,

判断都对判断的事物有所断定
,

即有肯定和否定
。

判断是人作

出的
,

物不能思维
,

物 无法作出人那样的判断
。

可是
,

人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呢 ? 是头脑里

固有的
,

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? 都不是
。

判断和其它认识形式一样
,

只能从实践中来
。

说事

物没有肯定和否定
,

也是不对的
。

如果真是这样
,

人的判断就成为无源之水
、

无本之木
。

比

如
,

张三杀了李四
,

李四的生命被剥夺
,

这就是否定— 李四的生命被否定
,

从法学上讲
,

① 列宁
: 《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

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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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季四的生存权利被否走
;同时

,

如果不是自杀
,

也不是不可抚力造成的死亡
,

那就是他

杀
,

就是对他杀的肯定
,

对张三杀人的肯定
。

杀人行为和被杀后果有着内在联系
,

这种客观

联系的形式之一
,

就是肯定和否定
。

可以这样说
,

只要承认事物就是矛盾
,

那么
,

矛盾就具

有肯定和否定的二重属性
,

没有例外
。

生命是矛盾
,

生对于死来说
,

是肯定
,
死 对 于 生 来

说
,

是否定
。

生之 自身就同时包含着肯定和否定
,

方生方死
,

方死方生
,

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

谢
。

如果事物本身没有肯定和否定
,

对立统一规律是从哪里来的了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从哪里

来的 ? 质量互变的规律是从哪里来的 ? 说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对事物作出什么断定
,

是违背

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的
。

如果不是因为事物之间和事物自身存在着肯定和否定关系
,

人们对事

物就不能有肯定和否定的判断
。

正是由于事物本身有肯定和否定
,

人们才有可能根据这种关

系作出肯定和否定判断
。

很清楚
,

到底是事实依赖于判断呢
,

还是判断依赖于事实
;
是判断

作为证据呢
,

还是事实作为证据
,

结论只能是后者
,

不是前者
。

归根到底
,

事实本身的肯定

和否定是第一性的
,

它不依赖于判断的肯定和否定 , 判断的肯定和否定是第 二 性 的
,

它 依

赖于事实的肯定和否定
。

前者决定后者
,

后者是前者的反映
。

反映有主观性
,

但是不能把反

映的主观性当成事实的主观性
。

事实只有客观性
,

没有主观性
。

反映的时候
,

可以充分发挥

人的主观能动性
,

但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
,

也就是要客观地看问题
,

不要主观

地看问题
。

审判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会害死人的
。

那么
,

证据作为客观事实
,

怎么对案情起证 明作用
,

又怎么充当证明案情的根据呢 ? 我

们知道
,

案件和证据是同时发生的
,

证据的存在
,

一方面肯定着案件的真实情况
,

另一方面

否定着与案件无关的情况
。

马克思说
: “

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是 同时发生的
。 ” ① 案件是问题

,

证据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
。

全部侦审工作都围绕着证据和案件关系这个中轴旋转
,

认识也就

是认识这个关系
,

认识不能给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增加点什么
,

增加不但无益
,

而且有害
,

只能如实地反映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做到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法律为淮绳
,

惩罚 犯 罪
,

保 护 无

辜
。

如果因为证据不会跑出来说是道非
,

只有人的判断才有肯定和否定
,

因而证 据 有 主 观

性
,

证据不能是客观事实
,

那么
,

凡是人所认识的事物
,

都将因为和人沽边
,

和判断相连
,

而带有主观性
,

那还有没有不带主观性的客观事物呢
,

比如太阳
、

地球
,

以及随 便 什 么 东

西
。

证据也不例外
。

如果张三杀死李四是客观事实
,

这件事实本身
,

就肯定着张三是杀人犯
,

是张三否定了李四的生存权利
,

人的判断不过是反映 了这种肯定和否定关系
,

但决不是有 了

这个判断
,

事实才成为证据
。

否则
,

那可真成 了概念 (判断也一样 ) 第一
,

事实第二 了
。

吴文提出的证据不能是客观事实的第三个理由是
, “

客观事实既然没有对事物作任何断

定
,

那当然也就无所谓真假 了
,

只有反映这一事实的判断
,

才存在真实或虚假的问题
” 。

这个

理 由
,

也不能同意
。

如前所述
,

客观事实及其关系
,

既然存在着肯定和否定联系
,

那么
,

这

种联系
,

也不妨看作断定
。

黑格尔说过
: “

一切事物都是推理
” 。

列宁摘录了这句话
,

并标了两

个
“
注意

” ,

都是用的粗体字 (见列宁
: 《哲学笔记

》 18 8页 ) 黑格尔还讲过
“
行动推理

” 的话
。

列宁批注 说
: “ `

行动的推理
, “
一对黑格尔说来

,

行动
,

实 践是逻辑的
`

推理
’ ,

逻辑的格
。

这是对的 ! 当然
,

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 ( = 绝对唯心主义 )
,

相

反地
,

’

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
,

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
。

这 些 格 正 是

(而且只是 ) 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人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
” ②

。

我们把黑格尔

① 马克思
: 《
资本论

》 ,

第 1 卷
,

第74 页
。

② 列宁
: 《哲学笔记 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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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的话套用
一

下
, “
一切事物都是判断

” 。

按黑格尔的解释
,

判断是概念的特殊化
,

或概念的自我

分化
。

比如
,

我们眼前有一具尸体
,

因头骨被击碎死亡
,

这具尸体就是一个判断
,

此人是被杀

的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能说客观事实没有对事物作任何断定
。

正是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
,

造成

了人们意识中逻辑的格
,

事物的客观联系形成了思维中的判断
。

抛开辩 证逻辑不谈
,

从形式

逻辑角度说
,

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的思想
,

即断定事物怎么样的思想
。

符合事实的判断
,

就是真的 ; 不符合事实的判断
,

就是假的
。

人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
,

判断也要通过语句来表

达
。

判断属于思想范围
,

语句属于语言范围
,

而判断的内容属于事实范围
。

事实无真假
,

判

断有真假
,

当然是对的
。

因为事实就是事实
,

哪怕是假的东西
,

也真实存在着
,

如伪造的现

场
,

假 冒的证件
,

栽赃诬告
,

都存在着
,

是真存在着
,

不是假存在着
。

但是
,

事物也确实存

在着真相与假相之分
,

如伪造的证据就给人以假相
。

在犯罪问题
_

匕 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人为

假相
,

想以假当真
,

以假乱真
。

可是
,

假相总是真相的假相
,

造假相者
,

往往搬起石头砸了

自己的脚
。

列宁说
: “

不仅本质是客观的
,

而且假相也是客观的
” 。

① 注意
,

假相是客观的
,

不

是主观的
。

列宁又说
: “

假相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
,

本质的 一个方面
,

本质的 一 个环节
。

本质具有某种假相
。

假相是本质 自身在 自身中的表现 S( e
he i n e

n)
。 ” 渗 我们必须承认客 观 事

物自身
,

有着真相和假相的矛盾
,

有着本质和现象的矛盾
,

_

人们判断之所以发生错误
,

就是

因为把假相当成了真相
,

把现象当成了本质
,

把片面当成 了全面
,

把达动当成了静」卜
,

总之是

主观脱离 了客观
。

因此
,

判断的真假也是有客观根据的
。

吴文还说
: “

如果证据就是客观事实的话
,

那就意味着客观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发生逻辑

矛盾了
,

这是根本不可能的
,

因为逻辑矛盾只能存在于判断与判断之间
,

它表 明这两个判断

不 可能都是真实的
。

至于事实
,

那是客观存在的
、

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逻辑矛盾
。 ”

首先
,

除 了思维中的形式逻辑以外
,

客观世界有没有逻辑 ? 毛泽东同志讲过反动派的逻

辑
,

人民的逻辑
。

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读过
,

历史中包 含着逻辑
,

逻辑和历史存

在着一致性
,

因而有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思维方法
。

此外
,

我们还经常说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

律
。

我们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
,

应该说
,

客观世界有自己的逻辑
,

列宁说的
“ 这 些 格 正 是

(而且只是 ) 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
” ,

也是这个意思
。

如

果没有客观逻辑
,

主观逻辑是哪里来的 ? 承认客观事物有内在逻辑
,

就要承认有客观的逻辑

矛盾
。

这没有什么奇怪的
。

其次
,

案件也
一

样
,

犯罪分子要犯罪
,

群众和专门机关要与犯罪进行斗争
,

这是客观的

必然的矛盾运动
,

其实就是一种客观逻辑
。

犯罪分子企图掩盖罪行
,

逃避惩罚
,

因此要消灭

罪证
,

伪造现场
,

或嫁祸于人
,

甚至杀人灭 口
。

既要犯罪
,

义要掩盖
,

自身就是客观矛盾
;

要掩盖罪行
,

就必然歪曲事实真相
,

产生客观的逻辑矛盾
,

两件相反的
“ 证据

” ,

不能同时真

实
。

反映到政法工作人员的头脑中
,

就成为思维的逻辑矛盾
。

思维逻辑矛盾要排除
.

客观逻

辑矛盾要解决
。

解决的办法
,

不能只限于在思维中判断和推理
,

而要求诸于司法实践
。

吴文从证据是概念出发
,

引申到证据具有逻辑判断属性
,

即证据是不能离开人的意志而

独立存在的
; 证据对客观事物都作了断定 (肯定或否定 ) ; 证据作为判断有真假之分

。

由此得

出结论
: “

证据体现 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
,

证据有主观性
,

也有客观性
。 ”

吴文还说 ; 证据

是属于主观范畴的
。 “

要给证据下个恰 当的定义
,

就应该把证据具有主观性和属于主观范畴这

一根本特点强调出来
” 。

O 列丫
:

哲学笔记
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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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吴文的思路及所得出的结论中
,

我感觉到有两个问题
:

第一
,

吴文过份地夸大 了形式逻辑及其在审判工作中的功用
,

试图用形式逻辑解释审判
`

工作中的认识论
。

不能否认形式逻辑有一定的功用
,

但是功用有限
,

超出了范围
,

就要转向

反面
。

象恩格斯讲的
,

形式逻辑是
“
初等数学

” ,

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
,

则 属 于
“
高 等数

学
” 。

用形式逻辑来解释认识论问题
,

就会发生本来可以解释通而解释不通的问题
。

我以为问

题出在这里
。

第二
,

审判实践是一种认识活动
,

确有认识论问题
,

即如何发挥人的 自觉能动性
,

在发

现
、

搜集
、

鉴别
、

使用证据上
,

尽力去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
,

使主观符合客观
,

为此
,

对

证据提出了法律要求
,

提供了必要的祛律保障
,

目的在于保证证据的客观性和证明性
。

在审

判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
,

在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中
,

的确离不开人的正面的或反面的主观能

动性
,

但所有这些
,

都只限于认识主体范围
,

在这个范围内
`

,

当然有人的认识和行动的主观

性
,

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统一
。

超出主体范围
,

就对象或客体而论
,

特别是具体到证据

问题上
,

证据作为客体或认识的客观对象
,

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,

其本身就没

有什么主观性
`

毛泽东同志在
《
论持久战

》 一书中说
: “

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
,

做或行动是

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
,

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
。

这种能动性
,

我们名之 日
`

自 觉 的 能 动

性
’ ,

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
” 。

很清楚
,

自觉能动性是人特有的
,

在这个范围内
,

可以讲

有主观性 ; 而证据
,

作为 “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” ,

则属于事物的范围
,

事实本身没

有 自觉能动性
,

因而谈不上主观性
,

说证据属主观范畴
,

是没有根据的
。

我认为
, “

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,

都是证据
。 ”

这个法律定义是正确的
。

因为它真

实地反映了证据的本质特征
,

一是客观性
,

二是证明性
,

二者缺一不可
。

这是证据自身性质

的本质规定
,

证据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主观性
。

包括刑事诉讼法上列举的六种证据
,

无一不是

如此
。

这样
,

我们也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明确 了证据概念
。

既然证据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客

观性和证 明性
,

那么
,

就总体说
,

证据属于客观范畴
,

不属于主观范畴
,

根本没有必要强调

它自身不具有的所谓
“ 主观性

” 。

律师充当辩护人的庄严立场

宋 占 生

正确地理解律师参加诉讼活动充当辩护人时应持的庄严立场
,

是正确地 了解律师所负职

能的实质及其特点
,

充分地发挥辩护人作用
,

消除对辩护人进行辩护活动的某些误解
,

恰当

地处理好审判
、

检察和辩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关系的关键所在
。

(一 )

律师参加刑事诉讼
,

充当被告辩护人
,

为保护被告合法权益而进行的辩护活动
,

是站在

庄严的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
。

辩护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
,

必须自始至终明确 自己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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